
香港特區政府與卡拉ＯＫ、夜總會、酒吧及其他娛樂會所等經營者之 
營商聯絡小組第六次會議紀要 

 
 
日期：二○○九年一月七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三時正 
地點：香港灣仔港灣道 6-8 號瑞安中心 31 樓 3106-3110 室 
 
主席：陳華燦先生（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方便營商部主管） 
 
出席者 
 
業界代表 
 
加州紅 
陳振麒先生、高海倫女士 
 
香港酒吧及卡拉OK業權益促進組 
杜妙如女士 
 
娛樂界權益關注組

陳潤蓮女士、何文亮先生、李沛林先生、李沛雄先生  
 
皇雀會

關國基先生、陳小芬女士、Grace Leung 女士 
 
灣仔酒吧會

李汝大先生、David Mak 先生 
 
港九舞廳商會 
麥昌先生、黎錦華先生、簡歌頓先生、石建忠先生、馬國英先生、張子鏗先生、湯皓文先生、

李景祥先生、高偉先生、楊山川先生、仇建日先生、余清泉先生、劉柏欣先生、洪健迪先生、

陳浚榜先生、麥建明先生、余子蘭女士、林勇平先生、伍叠平先生、蔡永沛先生、鄧堅先生、

楊文彬先生、李國威先生、列滿豪先生、葉振文先生、陳銳康先生、李偉鴻先生、曹曉青女

士、梁燁殷女士、簡瑩珊女士、許釗先生、張采翎女士、顏建禮先生、黃先生、黎志強先生、

黃文先生、阿山、余佳先生、夏理明先生、羅祖明先生、許欣女士、鄧小文先生、廖金妹女

士、劉健成先生、任偉明先生、黃千聞先生、岑柱華先生、Mickey Cheung 先生、John Cheung
先生 
 
 
政府代表 
 
知識產權署 
曾志深先生  高級律師 (版權) 2 
 
環境局 
蔡敏儀女士  首席助理秘書長(能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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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工程署 
麥家俊先生  高級工程師∕能源效益 B2 
 
食物環境衞生署 
張麗娟女士  總監(牌照) 
 
屋宇署 
李任意先生  高級屋宇測量師/牌照 1 
潘佑文先生      屋宇測量師/牌照(特別事務) 
 
民政事務總署 
王廣生先生  總主任 
 
警務處 
黃少卿女士  總督察(一般牌照組)(牌照課) 
 
消防處 
葉 明先生  高級消防區長(港島區及西九龍分區防火辦事處) 
徐振豪先生  高級消防隊長 
 
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 
胡錦柏先生  總管理參議主任  （秘書） 
梅威清先生  管理參議主任 
 
因事缺席 
 
效率促進組 
吳治強先生  總管理參議主任 
何蘊青女士  管理參議主任 
 
 
 
致詞 
 
主席歡迎業界及部門的代表出席第六次營商聯絡小組會議，並向首次參加會議之業界代表簡

介營商聯絡小組的職權範圍： 
 

。 加強政府部門與業界在牌照申請和規管事宜上的溝通 
。 就業界對發牌制度關注的事項進行探討，從而找出可改善的地方 
。 作為政府向業界介紹政策及諮詢新建議的討論平台 

 
 
討論事項 
 
1. 簡介音樂版權事宜 
 

主席表示業界與一些「版權特許機構」，在商討版權費用或有關商業合約時遇到問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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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邀請了知識產權署的高級律師曾志深先生，就「音樂版權」的相關事宜，為業界提供

參考資料。 
 
曾律師向業界代表簡介有關使用聲音或視像版權作品所涉及的版權法，及建議業界代表

在選擇合適版權特許前應考慮的問題/事項及建議業界代表制定和建立良好的作業模式

（簡報資料載於附件一）。 
 
業界之提問： 
若「版權特許機構」沒有自願於「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處」註冊，他們仍會受到政府或有

關法律監管嗎？  
 

知識產權署之回應： 
曾律師稱，由於版權屬私有財產，版權擁有人可自由委任他們認為合適的代理人或「版

權特許機構」去處理其版權特許事宜。政府現行為版權特許機構設立的註冊制度純屬自

願而非強逼性質。政府鼓勵有關版權特許機構向「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處」申請註冊，以

提高其透明度。 
 
業界之提問： 
「版權審裁處」可怎樣協助處理有關版權合約的事宜？在甚麼情況下可轉介至法院處

理？ 
 
知識產權署之回應： 
概括而言，「版權審裁處」可在特定的情況下就有關「版權特許機構」的特許計劃所引起

的爭議作出裁決。舉例說，若申請人向「版權特許機構」按特許計劃申請特許而遭無理

拒絕，受影響人士可將爭議轉介「版權審裁處」並要求作出裁定。另外，如特許計劃在

營運中發生爭議，擬被特許人可向「版權審裁處」提出訴訟。若任何一方認為「版權審

裁處」的裁決中存在錯誤的法律觀點，當事人有權向法院提出上訴，以澄清有關觀點。

詳細法例見<<版權絛例>>第 154 至 176 條。 
 
業界之提問： 
政府對在座業內朋友就音樂、視像版權收費上的支援不足，加上「版權特許機構」的註

冊純屬自願性質，使業界無所適從。業界代表讀出並呈上業界的意見供相關政府部門參

考（有關資料詳見附件二）。 
 
知識產權署之回應： 
曾律師表示深明業界所面對的困難，唯希望業界明白政府目前以「自由市埸經濟」的原

則及前提下處理版權問題，即基本上容許版權擁有人委託任何他們認為合適的代理人或

機構處理其版權特許事宜，包括訂定版權合約及收費等。政府暫無意限制版權擁有人委

任指定的「版權特許機構」，或強制「版權特許機構」於「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處」註冊。

政府會繼續鼓勵該等機構註冊，以增加其透明度。曾律師承諾會把業界的關注及意見轉

交有關政策局。至於有何途徑可以知道「版權特許機構」所代表的版權擁有人，曾律師

建議業界向「版權特許機構」查詢及索取相關授權證明。另外，假若業界認為「版權特

許機構」提出的相關特許條款具無理要求或無法接受，除可以繼續與該「版權特許機構」

商討外，業界可向版權擁有人反映有關問題，使其向受託的「版權特許機構」作相應指

示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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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之提問： 
就曾律師提議業界向版權持有人直接商討，業界認為是不可行的。原因為：（一）所涉及

的版權數目太多；（二）版權擁有人未必願意與他們商討；及（三）無法找到相關版權擁

有人。 
 
知識產權署之回應： 
曾律師表示會把業界的困難記錄在案，並向政策局反映。 
 
業界之提問： 
業界在十多年前只面對兩間「版權特許機構」，每店舖每年繳付萬多元的版權費。近年卻

多了其他「版權特許機構」，向每店每月收取 14,000 至 16,000 元的版權費，即個別店舖

每年須繳納十多二十萬的版權費用。業界不知何時會有更多「版權特許機構」向他們收

費。 
 
知識產權署之回應： 
曾律師表示會把問題記錄在案，並向政策局作出反映。 
 
業界之提問： 
拒絕繳交版權費，屬民事還是刑事罪行？ 
 
知識產權署之回應： 
任何人若未經版權擁有人同意而使用其版權作品，會構成民事侵權責任。在業務上的侵

權行為則可構成刑事罪行。 
 
業界之提問： 
若是刑事的話，海關是否有權拆掉揚聲器以致店舖不能運作？因未繳交版權費而拆掉所

有音響設備是否太過份及有濫權之嫌？ 
 
知識產權署之回應： 
按現時法律，海關是專責對涉及知識產權的刑事侵權行為作調查及執法，在掌握足夠理

據時，海關可根據法例授予的權力對懐疑涉及侵權的店舖作搜證。因不清楚海關就個別

案件掌握的實質證據或所持的行動理據，恕對該案件未能作出評論。若對海關的行動有

懷疑或不滿，曾律師建議業界可諮詢法律意見或向海關負責調查的人員查詢。 
 
業界之提問： 
剛才呈上的業界關注及意見（附件二）能否給予回覆？ 
 
知識產權署之回應： 
曾律師表示會把業界在會議上呈交的關注及意見一併向政策局反映，承諾稍後作出回覆。 
 
（會後補充：知識產權署於一月三十日以電郵回覆了有關業界代表，並於四月一日發出

「公開表演、放映及∕或播放音樂聲音及∕或視像紀錄」的資料便覽予業界代表，相關

資料便覽請參考附件三。） 

 
 

2. 簡介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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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的蔡敏儀女士及機電工程署的麥家俊先生，向業界簡介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

益守則》（以下簡稱《守則》）的建議（相關報告詳見附件四）。 
 
蔡女士表示該建議已於 2007 年底至 2008 年初作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並計劃於 2009
年把法例的草案呈交立法會審議。在方便營商部協助下，局方並已委託一顧問公司，為

有關建議進行「商業影響評估」，透過諮詢不同業界，其中亦包括娛樂場所代表，以聽取

業界的意見，而有關評估會在今年年初完成。 
 
業界之提問： 
業界稱曾被顧問公司邀請參與討論，但當時只問一些簡單問題，並未提及如何立法。現

在得悉法例要求後，恐對業界造成打擊。業界就開設一間面積超過二千呎的食肆為例，

詢問建議中的法例對此會有甚麼要求？ 
 
環境局之回應： 
蔡女士指有關處所若在新法例下的新建樓宇而超過二千呎，須由認可工程師檢查新安裝

的電力裝置，如燈光、空調系統（如非中央空調系統）等是否符合能源效益水平。在確

定符合要求後，該工程師會發出「遵行規定表格」，以證明處所符合法例要求，同時亦會

把表格副本交給業主。 
 
業界之提問： 
何為「屋宇裝備裝置」？ 
 
機電工程署及環境局之回應： 
「屋宇裝備裝置」指屋宇裝備設施的固定裝置，包括電力、照明、空調及升降機系統等，

至於其他裝置如卡拉 OK 設備、錄影機、電視、大雪櫃、洗碗機、熱毛巾機等則不入監

管之列。對於酒樓食肆而言，照明系統方面的要求是每平方米不超過 23 瓦電能，辦公室

則每平方米不超過 17 瓦電能，提供視覺效果的燈光則不受規管。 
 
業界之提問： 
娛樂場所的冷氣系統若使用超過五年，製冷效能較欠理想，擔心立法後會被迫要求更換。 
 
機電工程署之回應： 
麥先生澄清，《守則》並未設定處所之溫度要求，業界可按其作業需要而調節有關溫度。

建議中的《守則》也沒有要求強制現存樓宇進行翻新工程。若業界的大型翻新工程涉及

一些屋宇裝備設施，如大型空調製冷機或照明系統等，這些設施則須達有關能源效益的

要求。 
 
業界之提問： 
若三萬呎的地方只翻新五千呎，冷氣主機是否須要更換？ 
 
機電工程署之回應： 
麥先生指出在該五千呎範圍裏所更換過的屋宇裝備固定系統（如相關冷氣系統），都必須

符合有關《守則》；但該範圍以外地方（如隔壁或樓上的房間）所涉及的冷氣系統或大廈

天台的中央冷氣主機，則不會因是次翻新工程而須要一併進行翻新或更換。 
 
業界之提問： 
有關《守則》的建議罰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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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之回應： 
蔡女士指律政司正進行法律草擬工作，暫時建議的罰則以罰款為主。 
 
業界之提問： 
若租戶改動現有冷氣系統風機的位置，是否須要遵守有關《守則》？ 
 
機電工程署之回應： 
如翻新工程達到或超過五千呎，冷氣系統風機是受《守則》監管的，例如要符合絕緣隔

熱的要求。 
 
環境局蔡女士表示如業界對有關《守則》仍有問題或意見，可向方便營商部反映，或直

接與她或機電工程署麥先生聯絡。 
 
 

3. 跟進上次會議之討論事項 
 

3.1 「吸煙房可行性研究」的進度 
 
胡錦柏先生報告食物及衞生局已委託顧問進行「技術可行性研究」，而顧問亦參觀過業界

建造的兩個吸煙房，預計有關研究會於 2009 年第一季度內完成，屆時將向立法會的「衞

生事務委員會」匯報。此外，胡先生補充「方便營商諮詢委員會」轄下的「食物業工作

小組」會繼續跟進有關事宜。 
 
 

4. 新討論事項 
 
4.1 非法經營樓上食肆、酒吧、卡拉 OK 等處所的問題 
 

主席表示近期收到業界提供三間懷疑非法經營樓上處所的資料，並轉交食環署、民政署

及警務處跟進。 
 
食環署及民政署之匯報： 
食環署張麗娟女士表示，該署已聯同民政署和警務署策劃跟進行動，在該署職員的多次

巡查時，有關處所均上鎖。民政署王廣生先生稱，該署調查員曾成功進入一處所，發現

該處所並無涉嫌經營會所，而有關卡拉 OK 設施佔地約 23 平方米，較法例要求超過 30
平方米的處所才須領取牌照之規定為低，故不用申請卡拉 OK 牌照。 
 
業界之提問： 
有關單位的營運模式有別於正常酒吧，它們的顧客來自於樓下的有牌酒吧，所有金錢交

易亦在樓下酒吧進行，而樓上單位可說為樓下酒吧的「VIP 房」。業界稱這些樓上單位是

有提供酒類飲品的。 

 
警務處之回應： 
黃少卿女士指警方負責執行有關無牌賣酒條例，過去一年在附近地區共收到 16 宗無牌賣

酒的舉報，其中 3 宗警方經調查後作出拘捕行動，其餘的均涉及已領有酒牌或正在申領

酒牌的處所，後者經調查後亦已作口頭警告。對於三間懷疑非法經營的樓上處所，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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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收到無牌賣酒舉報。對於一些並非公開經營處所，相信較難進入，但承諾會與食環

署繼續跟進。 

 

業界之提問： 
業界表示若不掃蕩這些非法經營樓上處所，會對合法經營的業界造成沉重打擊。 

 
食環署之回應： 
張女士稱會繼續跟進那三間懷疑非法經營處所，並視乎情況，與警方及民政署等有關部

門繼續採取聯合行動。 
 
 

 
5. 下次會議日期 
 

主席多謝各部門及業界代表撥冗出席是次會議，建議下次於五月開會，歡迎業界隨時向

方便營商部建議討論事項。 
 
 
 
 
 
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 
二○○九年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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